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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房屋稅條例修正重點 

 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由「縣市歸戶」改為「全國應稅房屋歸戶」，
採「全數累進」課徵。 

 未作有效利用非自住住家用房屋全國歸戶差別稅率2%-4.8%。 
 

 房屋稅由按月計徵改按年計徵，以每年2月末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，
房屋使用情形每年3月22日以前申報；稅額減少當期開始適用，逾
期申報，次期開始適用；稅額增加，次期開始適用。 

簡化作業 

自住房屋 

差別稅率 
 

免稅限制 
 
 住家用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免稅，不限對象及戶數，改為
限自然人全國合計3戶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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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增訂自住房屋設「戶籍」要件；全國單一自住稅率從1.2%降為1% 。 

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簡化稽徵實務作業  改按年計徵 

課稅期間 上一年7/1-當年6/30 

繳納期間 

繳納義務 
基準日 

每年5/1-5/31 

每年2月末日 
如有變更房屋使用情形，請於開徵40日以前(即3/22)
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
 稅額減少：當期適用(逾期申報自次期適用) 
 稅額增加：次期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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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徵實務作業 改按年計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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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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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單一自住稅率降為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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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打通或合併使用之設立戶籍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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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本人、配偶及直系親屬有毗鄰房屋打通或合併使用情形，其本人、配
偶或直系親屬僅於其中一戶辦竣戶籍登記，該等房屋倘均符合其他自
住要件，仍得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 

 前點毗鄰房屋仍應依「房屋稅條例第五條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規
定住家用房屋戶數認定及申報擇定辦法」（下稱戶數認定辦法）第2
條規定認定房屋戶數。 

 舉例說明：本人、配偶個別所有毗鄰之2戶房屋（未成年子女名下無
房屋），經打通或合併使用，倘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僅於其中1戶
辦竣戶籍登記，且該等房屋均符合其他自住要件，仍得適用自住住家
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；另毗鄰房屋如為已辦理所有權登記（領有權狀）
之房屋，且未辦理建物合併，依戶數認定辦法規定，以2戶（本人、
配偶各1戶）計算房屋戶數，故該家戶自住住家用房屋全國合計2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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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打通或合併使用之設立戶籍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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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房屋打通或合併使用之設立戶籍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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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  財政部113年4月1日公告 

「房屋稅差別稅率之級距、級距數及各級距稅率基準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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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
當地一般租金標準或
繼承取得共有房屋 

(1.5%-2.4%) 

起造人待銷售房屋 

(2%-3.6%、2%-4.8%) 

其他住家用房屋 

(2%-4.8%) 

直轄市 
 4戶以內1.5% 

 5-6戶2.0% 

 7戶以上2.4% 

 1年以內2% 

超過1年，2年以內2.4% 

超過2年，4年以內3.6% 

超過4年，5年以內4.2% 

超過5年4.8% 

 2戶以內3.2% 

 3-4戶3.8% 

 5-6戶4.2% 

 7戶以上4.8% 

非直轄市 

 1戶以內2.6% 

 2-4戶3.2% 

 5-6戶3.8% 

 7戶以上4.8% 

 出租/繼承取得共有房屋及建商待銷售房屋，全國各縣（市）標準一致。 
 其他未作有效利用房屋分直轄市組及非直轄市組。 

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財部公布租金標準 包含土地公告現值 

9 資料來源：財政部 

適用新標準單價房屋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10％及公告土地現
值之1.2%之合計數計算。 

適用舊標準單價房屋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21％及公告土地現
值之1.2%之合計數計算。 

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113年7月17日新竹市議會三讀通過 

「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」 

10 

供自住、公益出租人出
租使用 

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
當地一般租金標準或
繼承取得共有房屋 

起造人待銷售房屋 
 

其他住家用房屋 

 1.2% 

 全國單一自住1% 

(房屋現值再一定金額

以下) 

 4戶以內1.5% 

 5-6戶2.0% 

 7戶以上2.4% 

 1年以內2% 

 超過1年，2年以內2.4% 

 超過2年，4年以內3.6% 

 超過4年，5年以內4.2% 

 超過5年4.8% 

 1戶以內2.6% 

 2-4戶3.2% 

 5-6戶3.8% 

 7戶以上4.8% 

新竹市住家用房屋稅徵收率 

 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當地一般租金標準或繼承取得共有房屋、其他未作有效利用多屋
族，按納稅義務人全國總持有應稅房屋戶數(全數累進)課徵。 

 起造人待銷售房屋，按起造人持有房屋年數期間課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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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二月末日以前焚燬、
坍塌、拆除之房屋 11 

         
有單獨權狀的建築物專
有部分以外之共有部分 5 

         專供停放車輛使
用之停車空間 

6 

         
長照服務機構及老人福
利機構提供住宿之房屋 8 

         BOT供住家使用房屋 

         財政部核定 12 

         ９ 

         勞工宿舍 

         包租代管之租賃住宅 3 

         公有房屋 1 

         社會住宅 

不納入納稅義務人全國總持有應稅房屋戶數
及適用差別稅率之房屋類型+3項 

2 

4 

         公同共有房屋 7 

住家用之聚落建築群、
史蹟及文化景觀 

10 

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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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不納入納稅義務人全國總持有應稅房屋戶數及適用差別稅率
之房屋類型+3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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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之機關團體所興建且無償供行政

院公告之災區受災居民居住使用之房屋。。 

 符合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第46條

規定之住宅，且依同辦法之主管機關所定方式供出租使用。 

 法人住宅所有權人委託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規定之

租賃住宅代管業或出租予同條例規定之租賃住宅包租業轉租，

且器樂約定供居住使用1年以上之住宅。 

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範例說明-多屋族案例  

甲除了自住房屋3戶外，還有8戶非自住住家用房屋(A-H)如下表 

項目 
出租或繼承共有住家用房屋 

(1.5%-2.4%) 
其他住家用房屋 

(2.6%-4.8%) 

直轄市 
 
 
  4戶以內1.5% 

 5-6戶2.0% 

 7戶以上2.4% 

 
 
 

 2戶以內3.2% 

 3-4戶3.8% 

 5-6戶4.2% 

 7戶以上4.8% 

新竹市 
      
 
 

  
 
 

 1戶以內2.6% 

 2-4戶3.2% 

 5-6戶3.8% 

 7戶以上4.8% 

全國歸戶 3戶 4戶 

A 
繼承取得共有 

1.5% 

E 
繼承取得共有 

1.5% 

F 
出租 
1.5% 

G 
非自住 
3.2% 

H 
空置 
3.2% 

B 
非自住 
3.8% 

C 
非自住 
3.8% 

D 
免稅 
不計入 

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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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1404575420號函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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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單獨建物所有權狀之停車位或公共設施，納稅義務人於同建
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持有專有部分之主建物，且已按自住稅率
核課房屋稅者，倘其共有部分領有單獨建物所有權狀之停車
位或公共設施亦供納稅義務人自用，無出租或營業使用情形，
依持有專有部分主建物之用途所適用之稅率分攤課徵(即主建
物符合自住要件，則併同按自住稅率課徵)。 

 考量該等停車位或公共設施屬另登記於同建築執照或使用執
照之其他主建物下之共有部分，係供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
且不具住宅性質，並非供納稅義務人實際居住，不納入納稅
義務人全國持有房屋戶數之計算，以維護民眾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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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家用房屋 現值10萬元以下免稅限自然人全國3戶 

住家用房屋  現值10萬元以下免稅 

限制適用對象 

自然人持有限全國3戶 

非自然人(例：法人)不適用 

防杜藉稅籍分割 
小坪數避稅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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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適用對象 

 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9款修
正前不限對象、戶數：住
家房屋現值在10萬元以下
者，免徵房屋稅。 

 但書規定：房屋標準價格
如重行評定時，按該重行
評定時之標準價格增減程
度調整之。本市目前住家
用免稅現值為10萬5千元。 

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新竹市包租代管社會住宅及公益出租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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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房屋稅 

公益出租人：1.2% 

包租代管社會住宅：1.2% 

自113年7月1日起，房屋稅改為按年計徵 

 地價稅 

公益出租人：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2‰ 

包租代管社會住宅：減徵80% 

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新竹市包租代管社會住宅及公益出租人 

房屋稅改按年課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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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 條第2款 
修正後：符合本自治條例社會住宅減免房屋稅之房屋，自適用原因發生
之當期起，減免房屋稅。 
修正前：符合本自治條例減免房屋稅之房屋，自適用原因或事實發生之
當月份起，減免房屋稅。 
 
第17條第1項 
修正後：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減免地價稅、房屋稅或適用自用住宅用地
稅率者，其適用原因消滅時，地價稅、房屋稅自次年（期）恢復課徵或
改按應適用稅率課徵。 
修正前：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減免地價稅、房屋稅或適用自用住宅用地
稅率者，其適用原因或事實消滅時，地價稅自次年（期）恢復課徵或改
按應適用稅率課徵；房屋稅自次月起恢復課徵或改按應適用稅率課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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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出租人提醒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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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出租人：指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

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將住宅出租予符合租

金補貼申請資格或出租予社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金補貼

申請資格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者。 
 
請注意：契約簽約人一定要所有權人或納稅義務人。 

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範例說明-免稅房屋案例  

丙在新竹市有1棟30間套房的非自住住家用房屋，房屋現值均為10萬元，房屋稅
1.0時均符合免稅規定，房屋稅2.0後只有3戶免稅，其餘27戶均要恢復課徵房屋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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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稅1.0 
(113年6月30日前) 

房屋稅2.0(113年7月1日起) 

未作有效利用(7戶以上4.8%) 社會住宅或公益出租人(1.2%) 
      

房屋稅0元 房屋稅129,600元 房屋稅32,400元 

免稅 
0元 

免稅 
0元 

應稅 
4,800元 

3戶 

27戶 

30戶 

免稅 
0元 

3戶 

應稅 
1,200元 

27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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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提醒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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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房屋稅改按年課徵，契稅移轉後，無即予開徵房屋稅(沒有隨

課稅單)。 
 

• 課稅明細表要核稅後，才可以申請。 
 

• 契稅附聯申請自住用房屋，一定要請納稅人趕快設立戶籍，尤

其在2月末日前取得房屋後，要在3月22日前本人、配偶或直

系親屬辦竣戶籍登記。 
 

• 多屋族設立戶籍記得也要考量地價稅自用宅用地稅率和其他補

助。 

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
LOCAL TAX BUREAU, HSINCHU CITY 

結語 

Thank yo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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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多屋
持有成本 

鼓勵建商釋
出餘屋 

 

全國單一
自住減稅 

出租申報所
得減稅 繼承非自

願共有減
稅 


